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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辖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城乡建设局）、城市管理局，郑州市住房保障和房地产管理局、园林局，济源示范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郑州航空港区建设局、综合行政执法局（城市管理局），各有关单位：
为推动全省住房城乡建设领域科技进步，推进绿色发展，加强建筑节能技术及产品的推广应用，保障建筑节能工程质量，依据《民用建筑节能条例》（国务院令第530号）、《河南省绿色建筑条例》等相关规定，省厅决定开展《河南省建筑节能技术及产品推广、限制和禁止使用目录》（以下简称《目录》）的征集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目录》征集范围
涵盖我省建筑节能领域相关的技术、产品、工艺及设备，重点方向是建筑保温与结构一体化技术、外墙保温技术、屋面保温技术、墙体材料、建筑门窗及配件等。
二、征集要求
（一）推广类建筑节能技术及产品要求
1.符合国家和我省的产业政策和行业发展方向，有利于促进建设科技进步与技术产品的升级换代。
2.符合国家及我省现行相关技术标准规定，工程应用技术标准配套，内容完整，可全面指导应用。
3.技术成熟先进，已在实际工程中应用2年以上，在提升建筑能效、保障质量安全、节约能源消耗及保护环境等方面取得良好成效。
4.相关生产及研发单位信誉良好、技术无权属争议、质量和管理体系健全、生产设备齐全。
（二）限制、禁止类技术及产品要求
应符合下列内容至少一项：
1.阻碍建设科技进步和行业发展，在本省建设工程应用中证明其不能满足建设工程施工与使用过程中的安全要求，高耗能及高污染的技术及产品。
2.不能满足资源节约与环境保护的要求，且不符合我省气候特点和经济条件，难以满足河南省建筑节能标准要求，需要对其应用范围进行限制或全面禁止使用的技术及产品。
国家和我省已发布的产业政策中限制或禁止生产、销售、使用的技术及产品，不再重复申报。
三、征集条件
（一）推广目录需准备的材料
1.《河南省建筑节能技术及产品推广使用目录申报表》（见附件1）；
2.工商营业执照；
3.企业及技术（产品）综合情况介绍；
4.具有综合类检测资质的检测机构出具的有效期内的型式检测报告（产品类提供）；
5.执行的应用技术标准、图集等；
6.近三年内2项以上工程用户证明或反馈意见（含工程名称，使用面积、时间和效果等）；
7.技术及产品说明书。
（二）限制、禁止使用目录申报材料
1.《河南省建筑节能技术及产品限制和禁止使用目录申报表》（见附件1）；
2.限制、禁止使用的主要依据（如相关法律法规、标准规范等）；
3.替代技术相关资料（如技术特点详细介绍、相关评估报告、检测检验报告等）；
4.其他必要的标准、技术文件、图表资料。
四、征集方式
（一）申请纳入《目录》的建筑节能技术及产品，原则上按照属地管理原则，由各地市负责组织申报、资料初审及推荐工作。省直单位、科研院所、省属高校，省级行业协会（学会）可直接报送至省厅。
（二）对符合申报条件的技术及产品，省厅将组织专家进行评审，评审结果将在省厅门户网站公示，经公示无异议的建筑节能技术及产品将编入《目录》向全省公布。
（三）申报材料一式三份，采用A4纸装订成册，于2026年4月20日前将申报表及相关证明材料（附件1）、申报汇总表（附件2）邮寄至河南省建设科技和人才发展中心（郑州市郑东新区郑开大道75号河南建设大厦西塔1815室，收件人郭宇波），电子版发送到邮箱hnsjczxkjk@163.com。申报单位应对申报资料的真实性负责，严禁弄虚作假。
五、联系方式
省厅科技与标准处陈艳娜 0371-66069856
省建设科技和人才发展中心郭宇波 0371-66069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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